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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于洪区 2020-2021 年度冬季供热应急预案 
 

为保障居民冬季正常采暖，维护社会稳定，及时有效地应对

冬季供热期间可能出现的影响热用户和居民正常采暖的紧急情

况，根据市政府要求，结合我区供热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于

洪区冬季供热应急预案。 

一、建立冬季供热应急指挥系统 

（一）建立冬季供热应急指挥机构 

1.成立于洪区冬季供热领导小组 

组  长：高政威  区  长                    

副组长：于胜林  副区长             

        王永亮  区政府党组成员、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佟  辉  区房产局局长       

成  员：区政府办公室、区房产局、区委区政府信访局、区

财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局、区城市建设局、区

城市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应急局、区城乡建设执法中心、

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自然资源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于洪供电分公司、市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于洪营

业处等单位主管领导。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房产局（区供热管理办公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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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由区供热办主任吴岩松兼任。联系电话： 13998365585 

2.成立于洪区冬季供热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于胜林  副区长  

副总指挥：王永亮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袁  柏  区房产局副 局 长  

成员单位： 区政府办公室、区房产局、区委区政府信访局、

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局、区城市建设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应急局、区行政执法局、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自然资源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于洪供电分公司、市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于洪营

业处。 

区冬季供热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供热管理办公室。办公

室主任由区供热办主任吴岩松兼任。 

（二）指挥机构职责 

1.区供热应急指挥部职责： 

遇有紧急情况时，负责对区内重大事件和事故紧急处置的组

织指挥工作及上报；负责对区政府供热应急保障资金的启动、使

用。 

2.区供热应急指挥系统各成员单位的职责：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对发生重要、重大事件所涉及的政府职

能部门，落实其工作责任状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区房产局：负责对重要、重大事件和事故紧急处置中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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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情况汇总工作；配合区财政局做好区政府供热应急保障资

金的具体使用工作；出现煤炭供应短缺情况时协调供热救急煤炭

的发放。 

区委区政府信访局：负责将市民因发生各类供热事件、事故

的反映情况与供热主管部门沟通、反馈，会同事件发生单位及相

关部门向居民解释通报情况和信息。 

区财政局：负责对区政府供热紧急救助资金的启动、拨付。 

区城市建设局、区城市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解决供热管线

抢修所涉及的道路挖掘问题。 

区公安分局：负责协调解决供热方面发生的重要、重大事件

和事故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协调解决因供热管线抢修所涉及的

占道施工、抢修车辆通行问题。 

区行政执法局：负责对已发生的各类供热事件、事故中出现

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各街道办事处：全面负责本辖区内的供热工作，妥善处置各

类供热突发事件，确保稳定。 

市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于洪营业处：负责保障城市供热所需

的正常用水供应。 

于洪供电分公司：负责保障供热所需的电力正常供应。 

其它单位按照相关职责进行配合。 

二、紧急状况分类、等级及处置程序 

进入冬季采暖期间，出现的影响居民正常采暖的情况为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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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紧急情况分为紧急事件、紧急事故和其它紧急情况，并按

照影响程度划分相应等级，确定相应的处置程序（详见附件）。 

三、可启动的应急机制 

（一）部门联动协调机制：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是在供热特殊

情况下，依靠各有关部门的力量对紧急事故和事件联合进行协调

的一种方式。供热期间出现的一般紧急事故和事件可启动街道联

动协调机制。 

（二）信息快速反应机制：信息快速反应机制是在供热值班

信息系统和组织网络的支持下，对紧急事故和事件的信息及时处

理的一种快速反应。对各种突发事故和事件，必须 15 分钟内按

信息传递程序完成传递，各级领导和岗位人员必须做出快速反

应。 

（三）供热动态预警机制：供热动态预警机制是对可能出现

的寒冷天气、不稳定因素等提前告知的一种警示。区供热办要与

市供热办和全区各供暖企业保持联络畅通，做到全面掌握全区供

热动态，下情上传，上情下达；与街道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系，随

时了解掌握末端用户的供热情况和动态。 

（四）事故抢修抢险机制：事故抢修抢险机制是对出现的各

种供热应急事故进行快速排查、处理和恢复供热的一种能力。各

供热企业（单位）必须制订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和抢修、抢险工作

预案，建立抢修、抢险队伍，具备事故自救的能力。 

区房产局（区供热办）组织沈阳市于洪区焱丞供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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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兴鼎热力供暖有限公司建立专业抢修、抢险队伍，作为区级

供热抢修、抢险预备队。在遇有需紧急抢险、事故涉及面广、自

救能力不足情况下，可由负责设备、设施维护管理的单位提出，

向区申请专门抢险队伍予以紧急抢险援助。 

（五）应急临时代管机制：应急临时代管机制是冬季供热期

间供热企业（单位）出现的重大事件或事故，并给社会造成恶劣

影响而对其采取的临时接管的应急措施。成立于洪区供暖应急接

管队伍，具体名单如下： 

接管领导小组组长：袁  柏  区房产局副局长  

           副组长：吴岩松  区供热部主任  

成  员：喻永军  沈阳市于洪焱丞供暖有限公司经理 

                 姜大海  沈阳北方联盟热电有限公司经理  

   具体接管程序和措施由区房产局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 

（六）应急物资保障机制：应急物资保障机制是为应急事故

抢修抢险任务提供物资准备的重要保证。各供热企业（单位）要

根据设备状况，备齐备品、备件；承担应急事故抢修抢险任务的

供热单位要备齐抢修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

事故情况。 

（七）应急保险金机制：建立区供热保险金机制，用于对困

难供热企业（单位）因运行资金不足而不能保障正常供热，影响

社会安定团结的问题，其次用于启动事故抢修抢险机制时发生的

必要支出和应急物资的购置等方面。应急保障资金的具体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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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区房产局同财政局等部门研究制定。 

按市政府供热工作会议的要求，应急资金和应急煤的数额

为：应急资金 300 万元，应急煤 1 万吨。 

 

附：《供热紧急状况分类、等级处置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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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紧急状况分类、等级及处置程序 

 分  类 等     级 处    置    程    序 

紧   

急   

状   

况 1、紧急事件：                                                                                                         

供热期间内因

非供热系统设

备、设施故障

出现的停供或

供热不达标情

况，或由此造

成和可能造成

社会重大影响

的事件。 

1-1、一般事件：                                                                                                

因供热质量或纠

纷而出现个别人

产生过激行为的

情况。 

（1）各种信息渠道反映

后，立即通知供热部；         

  

（2）供热部接到信息

后，立即报告区房产局

主管领导，通知事件发

生区域所处的街道（社

区）办事处和涉及的供

热单位，并前往出事地

点控制局面，了解情况，

协调矛盾；                                                                                                                                 

（3）事件处置后，将处

置情况报告区房产局主

管领导、区应急办和市

供热主管部门，并密切

跟踪关注该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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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要事件：                        

（1）因供热企业

管理等原因，造成

大面积的供热质

量严重不达标，甚

至可能出现停供

或已短时间出现

停供的情况；                             

 

（2）因供热质量

或纠纷，小区用户

聚众或可能上访。 

（1）各种信息渠道反映

后，立即通知区房产局

和供热部；                                   

（2）供热部接到信息

后，立即逐级报告区房

产局主管领导、主要领

导，通知事件发生区域

所处街道办事处和涉及

的供热单位，启动街道

联动协调机制，并前往

出事地点控制局面，了

解情况，协调矛盾。同

时，供热部必须报告区

政府主管领导、区应急

办和市供热主管部门；                                                                                                                                  

（3）事件处置后，供热

部要将处置情况书面报

告区政府主管领导、区

应急办和市供热管理部

门，并密切跟踪关注该

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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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重大事件：                            

（1）因供热企业

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区域供热质

量严重不达标，出

现停供并达 12 小

时以上；                                         

（2）因供热质量

或纠纷，小区用户

可能出现或已发

生集体上街堵塞

交通或到市级以

上部门越级上访

行为。 

（1）各种信息渠道反映

后，立即通知区房产局

和供热部；                                  

（2）供热部接到信息

后，立即逐级报告区房

产局主管领导、主要领

导、区应急办和市供热

主管部门，通知事件所

处辖区街道办事处和涉

及的供热单位，启动街

道联动协调机制；主管

副区长应共同前往出事

地点控制局面，了解情

况，协调矛盾；                                                 

 

（3）事件处置后，由区

房产局将处置情况和相

关建议，书面报告市供

热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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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急   

状   

况 

2、紧急事故：       

因供热系统设

备设施故障出

现的大面积停

热或供热不达

标情况。 

2-1、一般事故：                           

停止供热，但 6 小

时（含 6 小时）内

即可恢复供热的。 

（1）供热企业发现事

故，分析原因后，应立

即向供热部报告；                           

（2）供热企业立即组织

抢修，尽快恢复供热；

同时做好受影响的区域

内用户的宣传解释工

作；恢复供热后，按原

报告渠道报告事故处理

结果。                                       

（3）供热部要掌握事故

处理动态，必要时到现

场并及时将处理情况向

区房产局主管领导、区

应急办和市供热管理部

门报告。 

2-2、重要事故：                              

停止供热，6—24

小时（含 24 小时）

内仍不能恢复供

热的。 

（1）供热企业发现事

故，分析原因后，认为

6-24 小时内（含 24 小

时）不能恢复供热的，

应立即向供热部报告并

说明事故情况及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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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供热部立即逐级向

房产局主管领导、主要

领导、区应急办和市供

热管理部门报告，根据

事故影响的规模、程度、

时间，决定是否向区政

府报告。                                                                                

（3）供热部和区房产局

主要、主观领导要立即

到事故现场，指挥和协

调抢修工作，必要时要

进一步做好社会宣传解

释工作；并随时掌握事

故处理动态，及时将处

理情况向区应急办、区

政府主管领导和市房产

局报告。                                                                                        

（4）恢复供热后，供热

企业、供热主管部门按

原渠道报告事故处理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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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重大事故：                              

（1）停止供热，

24 小时以上仍不

能恢复供热的；                                        

 

（2）出现重大安

全事故，短期内无

法恢复供热的。 

（1）供热企业发现事

故，分析原因后，认为

不能继续供热或恢复供

热期超过 24 小时的，应

立即向区供部报告并说

明情况。                                                                        

（2）供热部立即逐级向

房产局主管领导、主要

领导报告，根据事故影

响的规模、程度、时间，

必须向区应急办、主管

区长报告。                                                                                                        

（3）由区房产局领导带

队，供热部、区有关部

门参加，共同前往出事

地点了解情况，协助供

热单位指挥抢修，做好

社会宣传解释工作。必

要时通报相关部门，配

合抢修工作，区主管副

区长到现场指挥。                                                                               

（4）事件处置，恢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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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后，按原报告渠道报

告事故处理结果。 

3、其它紧急情

况：因供热所

需煤、水、电

出现短缺及上

述未含的其它

原因影响正常

供热的情况。 

3-1、供热用煤出

现短缺的紧急情

况。 

对个别锅炉房因非煤炭

市场因素出现的用煤紧

张的情况，由区房产局

利用区供热应急煤解

决。 

3-2、供热用电、

用水出现短缺的

紧急情况。 

对个别锅炉房出现的用

电、用水紧张的情况，

由供热部协调区供电供

水分公司解决。对跨区

域或大面积出现的用

电、用水紧张的情况，

由区房产局及时报告区

政府，由区政府组织协

调做好电、水的保障工

作。 

 

 


